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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丰泽区六届人大五次会议
第1140号建议的协办答复

区住建局：
《关于推全域无无障碍环境建高打造丰泽区：“无碍宜居”文明标杆的建议》（第1140号）收悉。我单位的答复如下：
一、强化宣传引导，营造全民参与氛围
为提升辖区群众对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知晓度与参与度，街道多措并举开展宣传工作。通过社区宣传栏、微信公众号、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，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及相关政策、设施使用知识，解读其对保障特殊群体权益、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意义。
二、畅通反馈渠道，广泛收集群众意见
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，畅通意见收集渠道。依托网格员、楼栋长、志愿者开展常态化走访，主动倾听特殊群体及普通群众对无障碍设施建设、维护、管理的意见建议。对收集的意见建议分类登记、建立台账，实行“销号管理”。
三、主动协同配合，扎实开展排查工作
积极响应上级部署，全力配合区住建局等部门开展全域无障碍环境排查。主动对接相关部门，提供辖区无障碍设施基础信息，协助开展现场排查、问题核实及数据上报工作，保障排查全面细致。对排查发现的问题，及时梳理汇总并反馈至责任单位，跟踪整改进度，确保问题早发现、早整改，提升设施完好率与使用率。
四、加强协同联动，推动问题整改落实
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，加强与区住建局、残联、派出所等部门及辖区物业、商户的协作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建立部门协同会议机制，通报工作进展、协商解决整改难点，明确职责分工。督促物业履行主体责任，做好设施日常维护与破损修复，引导商户规范经营，杜绝占用、遮挡无障碍设施行为，推动整改落地见效。
五、强化劝导管控，建议加大处罚力度
加强辖区占用无障碍通道及设施行为的劝导管控，组织网格员、志愿者开展巡查，对违规行为及时劝导纠正、讲解相关法规。对拒不整改的，及时对接相关部门协助联合执法。同时建议区住建局联合相关部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》完善处罚机制，加大违规行为处罚力度，明确标准、形成震慑，保障无障碍设施正常使用。
下一步，我街道将以此次协办为契机，强化责任落实，细化工作措施，持续做好宣传培训、意见收集、排查整改等工作，加强部门协同，积极配合区住建局推进全域无障碍环境建设，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，助力我区打造“无碍宜居”文明标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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